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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嘉宜社會福利基金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嘉宜社會福利基金會民國111年12月31日及民國110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及民國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收支餘絀表、

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財團法人法中與財務報

表編制相關之規定、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嘉宜社會福利基金會民國111年12

月31日及民國110年12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及民國110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

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團法人嘉宜

社會福利基金會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財團法人法中與財務報表編制相關之規定、全國性社會福

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

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

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嘉宜社會福利基金會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

清算財團法人嘉宜社會福利基金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

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

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

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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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衡量基礎  

除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歷

史成本通常係依取得資產所支付對價之公允價值決定；未支付對價時，通常依

取得資產進行財產登記之金額決定。 

（四）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依流動性劃分為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產，負債依到期日或清償日之先

後，劃分為流動負債與非流動負債。 

2.流動資產指因營運所產生之資產，預期將於社會福利財團法人之正常營運

週期中變現、消耗或意圖出售者、或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或預

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資產、或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

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3.流動負債指因營運而發生之債務，預期將於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正常營運週

期中清償者、或主要為交易目的而發生之負債、或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

二個月內清償之負債、或社會福利財團法人不得無條件延期至資產負債表

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之負債。 

       4.非屬流動資產者，列為非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負債者，列為非流動負債。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 

1.現金包括庫存現金、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供零星支出之週轉金 

2.約當現金係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

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3.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按性質分項列示，已指定用途或支用受有約束者，應另

設會計項目單獨列示，不得列入現金及約當現金。 

（六）基金 

指為特定用途所提撥之資產或受贈資產，因捐贈人限制而需專戶儲存之

擴建基金、登記基金或社福基金等。基金提存所根據之議案、法令或捐贈人

之限制等，應予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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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係指非衍生金融資產被指定為備供出售，或未被分類為下列項目：(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2)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3)放款

及應收款。  

    本基金會採交易日會計認列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原始認列時，係以公

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後續以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

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項下之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除列時，先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之累計利益或

損失，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  

（八）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

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金融資產。  

         本基金會採交易日會計認列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原始認列時，係以公

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後續仍以原始認列之成本衡量。  

（九）金融資產減損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其減損損失金

額，應為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

率折現之現值，二者間之差額，減損損失金額應認列為損益。若減損損失金

額於後續期間減少，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應予迴轉，該迴轉不得使金融資

產帳面金額超過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迴轉金額

應認列為損益。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其減損損失金額，應為

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率

折現之現值，二者間之差額，減損損失金額應認列為損益，不得迴轉。  

    當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之減少已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且有客觀

證據顯示該資產已減損時，即使該金融資產尚未除列，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

益之累計損失，應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當公允價值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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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期間增加時，分類為備供出售之權益工具投資，其已認列為損益之減損損

失，不得透過損益迴轉，分類為備供出售的債務工具投資，其已認列為損益

之減損損失，透過損益迴轉。  

（十）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指用於商品或勞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人

或供管理目的而持有，且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年之有形資產。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應按照取得或建造時之原始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原始成本包括

購買價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任何直接可歸屬

成本，後續成本包括後續為增添、部分重置或維修該項目所發生之成本。

社福法人應於資產負債表日，就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依客觀證據評估其

有無減損。有減損證據時，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認列減損損失金額。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

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所有權受限制及供作負債擔保之事實與金額，

應予揭露。 

本基金會採用之折舊方法為直線法，並依下列耐用年限提列折舊： 

運輸設備           5 年  

辦公設備         3-5 年  

本基金會估計之耐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經檢視其原有估計發生

改變時，依會計估計變動採推延適用處理。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部分進行重置時，若該重置部分之未來經濟

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基金會且成本能可靠衡量，則該重置成本認列為該項

目之帳面金額，被重置部分之帳面金額則予以除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淨處分價款之差額，

應認列為損益。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時，其本期未實

現重估增值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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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重估年度翌年起，以重估後帳面金額為基礎提列折舊。其他權益中

之未實現重估增值於資產處分時，轉列為當期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 

（十一）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包括商標權、專利

權、著作權、電腦軟體及其他權利。 

後續衡量，應採成本模式；其會計處理，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之。 

具有限經濟效益期限之無形資產，應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銷，並於

資產負債表日評估資產有無減損之跡象。有減損之跡象時，應依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評估有無減損。有減損時，應認列減損損失。 

非確定經濟年限之無形資產，應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並得依前項規

定辦理。 

研究及發展支出，除受委託研究，其成本依契約可全數收回者外，須於

發生當期認列為損益。但發展支出符合資產認列條件者，得列為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示。無形資產

攤銷期限及計算方法，應予揭露。 

本基金會採用之攤銷方法為直線法。 

（十二）應付票據 

指應付之各種票據；其項目性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1.因營運而發生與非因營運而發生者，應分別列示。 

2.金額重大之應付關係人票據，應單獨列示。 

3.已提供擔保品者，應揭露擔保品名稱及帳面金額。 

4.存出保證用之票據，於保證之責任終止時可收回註銷者，得不列為 

流動負債，但應揭露保證之性質及金額。 

（十三）負債準備 

指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流動負債。社福法人因過去事件而負有現時義務，

且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及該義務之金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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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估計時，應認列負債準備。 

（十四）淨值 

其會計項目分類與其帳項內容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1、永久受限淨值：指法令或捐贈人所加永久性限制之淨值。 

2、暫時受限淨值：指法令或捐贈人所加暫時性限制之淨值。 

3、未受限淨值：指未受捐贈人所加限制之淨值，包括指定用途淨值及累積

結餘（虧損）等；其項目性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1).指定用途淨值：指自未受限淨值中，經法令或董事會同意提撥為指

定特定用途淨值，支應未來計畫、投資、或有事項、擴充資產等。 

指定用途淨值，應俟董事會決議後始可列帳。 

(2).累積結餘（虧損）：指未受限淨值截至本期止，未經指定用途之結

餘或未經彌補之虧損等。 

4、淨值其他項目：指造成淨值增減之其他項目。 

財務報表應就下列情形於附註中揭露： 

(1)、受限淨值之受限原因、種類及金額，以及解除限制時間等。 

(2)、依法令或董事會因特殊目的就未受限淨值中提撥之金額及用途。 

（十五）收支餘絀表 

其會計項目分類與其帳項內容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1、收入：指社福法人本期因提供各項服務等所獲得之收入，其認列應依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理；其項目之分類如下： 

(1).服務收入。 

(2).政府補助收入。 

(3).委辦收入。 

(4).捐贈收入。 

(5).利息收入。 

(6).股利收入。 

(7).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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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屬作業組織收入。 

(9).其他收入。 

2、支出：指社福法人本期因提供各項服務等所應負擔之支出，其項目之分

類如下： 

(1).業務支出。 

(2).行政管理支出。 

(3).銷售貨物或勞務成本。 

(4).附屬作業組織支出。 

(5).其他支出。 

3、所得稅費用：其所得稅之計算、分攤及表達方式，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規定辦理。 

4、本期餘絀：本期之賸餘或短絀。 

5、本期其他綜合餘絀：本期變動之淨值其他項目。 

6、本期綜合餘絀：本期餘絀及本期其他綜合餘絀之合計數。 

（十六）收入  

    收入應按考量商業折扣及數量折扣後之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

量，但未附息之流動應收對價，因折現之影響不重大，以原始交易金額衡量。  

1.勞務之提供  

    當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能可靠估計時，應按報導期間結束日交易之完

成程度認列收入；當提供勞務之交易結果無法可靠估計，而已發生之成本

很有可能回收時，僅在已認列成本之可回收範圍內認列收入。若勞務應於

一特定期間履行，惟其履行之勞務量並不確定時，應於該特定期間內按直

線法認列收入。  

2.利息、權利金及股利  

    將資產供他人使用所產生之利息、權利金及股利收入係於符合下列所

有條件時認列收入：(1)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2)收

入金額能可靠衡量。利息應採用有效利息法認列，惟按直線法認列結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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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不大時，亦得採用之。權利金應依相關協議之實質，以應記基礎認列。

股利應於股東收取之權利確立時認列。  

（十七）員工福利  

1.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係以預期支付之非折現金額衡量，並於相關服務提供時

認列為費用。  

2.退休金  

    對於確定提撥計畫，支付員工退休金義務係於員工在職期間，就依法

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認列為當期費用。  

    確定福利計劃是承諾員工服務達退休條件後，在退休時按服務年資給

予一定的退休福利，對於確定福利計劃，依照企業會計準則公報(105)基

秘字第304號解釋，企業首次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時，若先前未使用精

算假設認列與衡量確定給付退休辦法之應計退休金負債，無須按國際會計

準則公報第19號「員工福利」之精算評價方法認列與衡量淨確定福利負

債，故於員工在職期間，就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認列為當期費用。  

（十八）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係指於決定本期損益時，與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有關之

彙總數，並依該等相關交易或事項之性質認列為損益、其他綜合損益或權益。  

    本期及前期依課稅所得計算之應付所得稅尚未支付之範圍，認列為當期

所得稅負債；若本期及前期已付金額超過該等期間應付金額，則超過部分認

列為當期所得稅資產。當期所得稅負債或資產，係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

並適用之稅率及稅法所計算預期應付或可回收之所得稅金額衡量。  

    遞延所得稅係就資產及負債之課稅基礎與帳面金額間之應課稅暫時性

差異及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並按暫時性差異預期實現或清償期間之

當期稅率衡量，該稅率係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  

    與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權益相關之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應認

列遞延所得稅負債，惟本基金會若可控制暫時性差異迴轉之時點，且該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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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轉者除外；與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

及合資權益所產生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僅於其很

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迴轉，且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該可減除暫

時性差異使用之範圍內予以認列。  

    對於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在未來很有可能產

生課稅所得以供其使用之範圍內，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檢視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若很有可能

無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遞延所得稅資產部分或全部之利益使用，針對無法

使用之部分，應減少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在變成很有可能有足夠課

稅所得之範圍內，原已減少之金額應予迴轉。   

（十九）期後事項 

資產負債表日至財務報告通過日間所發生下列期後事項，應予揭露： 

1、淨值結構之變動。 

2、鉅額長短期債款之舉借。 

3、主要資產之添置、擴充、營建、租賃、廢棄、閒置、出售、質押、轉讓

或長期出租。 

4、對其他事業之主要投資。 

5、重大災害之損失。 

6、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終結。 

7、重要契約之簽訂、完成、解除或終止。 

8、重要組織之調整及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 

9、政府法令變更所生之重大影響。 

10、其他足以影響未來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重要事件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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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項  目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零用金  ＄ 53,762  ＄ 82,960 

銀行存款   6,855,639   8,575,819 

約當現金       

  定期存款   45,865,688   38,365,688 

合計  ＄ 52,775,089  ＄ 47,024,467 

       

（二）基金  

項  目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登記基金-定期存款  ＄ 182,829,312  ＄ 182,829,312 

       

（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  
            

  111年12月31日 

項目  股數   金額   評價調整   帳面金額 

福懋  140,000  ＄ 5,006,083  ＄ (1,261,083)  ＄ 3,745,000 

中華電  311,000   30,989,963   4,153,037   35,143,000 

中鋼  313,695   8,892,328   455,783   9,348,111 

兆豐金  1,196,442   25,694,820   10,617,195   36,312,015 

台新金  1,680,131   13,346,224   12,023,754   25,369,978 

新產  1,000,000   24,264,732   24,585,268   48,850,000 

和泰車  1,452,906   14,529,060   839,779,668   854,308,728 

台新戊特  51,093   2,554,650   81,749   2,636,399 

台新戊特二  30,607   1,530,350   (79,578)   1,450,772 

台新己特  33,074   583,757   (16,538)   567,219 

合計    ＄ 127,391,967  ＄ 890,339,255  ＄ 1,017,7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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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年12月31日 

項目  股數   金額   評價調整   帳面金額 

福懋  140,000  ＄ 5,006,083  ＄ (925,083)  ＄ 4,081,000 

中華電  311,000   30,989,963   5,241,537   36,231,500 

中鋼  313,695   8,892,328   2,196,790   11,089,118 

兆豐金  1,167,261   25,694,820   15,801,309   41,496,129 

台新金  1,600,888   13,346,224   16,990,604   30,336,828 

新產  1,000,000   24,264,732   23,235,268   47,500,000 

和泰車  1,452,906   14,529,060   877,555,224   892,084,284 

台新戊特  51,093   2,554,650   158,388   2,713,038 

台新戊特二  30,607   1,530,350   58,153   1,588,503 

合計    ＄ 126,808,210  ＄ 940,312,190  ＄ 1,067,120,400 

            

3.截至民國111年及110年12月31日止，上述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經法院登記為財

產總額金額均為126,808,210元。 

4.民國111年度及110年度，因公允價值變動認列其他綜合餘絀之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未實現(損)益分別為(49,972,935)元及(11,093,249)元。  

（四）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  
       

  111年12月31日 

被投資公司   帳面金額  投資股數  

和裕投資(股)  ＄ 1,000,000  100,000  

明怡投資(股)   87,540,000  8,754,000  

明昭投資(股)   49,430,000  4,943,000  

創楹投資(股)   4,840,500  350,000  

拓德投資(股)   45,664,920  248,000  

嘉宜(股)   23,300,000  1,000,000  

合計  ＄ 211,77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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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年12月31日 

被投資公司   帳面金額  投資股數  

和裕投資(股)  ＄ 1,000,000  100,000  

明怡投資(股)   87,540,000  8,754,000  

明昭投資(股)   49,430,000  4,943,000  

創楹投資(股)   4,840,500  350,000  

拓德投資(股)   45,664,920  248,000  

嘉宜(股)   23,300,000  1,000,000  

合計  ＄ 211,775,420     

3.截至民國111年及110年12月31日止，上述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經法院登記

為財產總額金額均為211,775,420元。  

（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  
          

   運輸設備   辦公設備   合  計 

111年1月1日          

  成本   ＄ 1,699,900  ＄ 274,000  ＄ 1,973,900 

  累計折舊    (1,416,600)   (211,278)   (1,627,878) 

  帳面金額   ＄ 283,300  ＄ 62,722  ＄ 346,022 

111年          

  1月1日   ＄ 283,300  ＄ 62,722  ＄ 346,022 

  增添    2,511,000    126,000    2,637,000  

  出售    (259,690)   -    (259,690) 

  折舊    (442,110)   (69,838)   (511,948) 

  12月31日   ＄ 2,092,500  ＄ 118,884  ＄ 2,211,384 

111年12月31日          

  成本   ＄ 2,511,000  ＄ 400,000  ＄ 2,911,000 

  累計折舊    (418,500)   (281,116)   (699,616) 

  帳面金額   ＄ 2,092,500  ＄ 118,884  ＄ 2,21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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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輸設備   辦公設備   合  計 

110年1月1日          

  成本   ＄ 1,699,900  ＄ 274,000  ＄ 1,973,900 

  累計折舊    (1,133,280)   (156,474)   (1,289,754) 

  帳面金額   ＄ 566,620  ＄ 117,526  ＄ 684,146 

110年          

  1月1日   ＄ 566,620  ＄ 117,526  ＄ 684,146 

  折舊    (283,320)   (54,804)   (338,124) 

  12月31日   ＄ 283,300  ＄ 62,722  ＄ 346,022 

110年12月31日          

  成本   ＄ 1,699,900  ＄ 274,000  ＄ 1,973,900 

  累計折舊    (1,416,600)   (211,278)   (1,627,878) 

  帳面金額   ＄ 283,300  ＄ 62,722  ＄ 346,022 

（六）其他應付款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應付薪資   ＄ 217,254  ＄ 325,073 

各項應付費用   249,252   261,097 

合計  ＄ 466,506  ＄ 586,170 

（七）永久受限淨值  

1.登記財產  
        

        

法院登記日期  捐贈人   金額  來源 

96.05.03  嘉宜投資(股)  ＄ 30,000,000  現金 

96.07.24  黃南光   12,419,060  和泰車股票 1,241,906 股 

  謝玉書   1,000,000    和裕投資(股)股票 100,000 股 

98.12.24  謝玉琳   1,123,750  康和資訊系統(股)股票 112,375

股 

  謝玉琳   1,915,140  康南實業(股)股票 191,514 股 

  黃南光   6,043,950  康南實業(股)股票 604,395 股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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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法院登記日期  捐贈人   金額  來源 

  黃怡嘉   77,120  康南實業(股)股票   7,712 股 

  黃怡明   77,120  康南實業(股)股票   7,712 股 

100.01.07  和泰汽車(股)   4,468,000  現金 

100.10.13  和泰汽車(股)   4,905,000  現金 

101.06.21  黃滔天   2,110,000  和泰車股票 211,000 股 

101.11.12  和泰汽車(股)   9,925,000  現金 

103.05.30  和泰汽車(股)   7,754,000  現金 

103.05.30  和裕投資(股)   2,040,339  現金 

104.03.24     71,570,404  累積餘絀提存 

104.03.24  和泰汽車(股)   6,651,487  現金 

104.03.24  和裕投資(股)   2,439,376  現金 

105.02.23  和泰汽車(股)   6,800,000  現金 

105.02.23     13,000,000  現金股利提存 

106.01.10 
 
財團法人海墾社

會福利基金會 

  

37,040,000  明怡投資(股)股票 3,704,000股 

  
QUADMAX 

INVESTMENT 

CO.,LTD. 

    49,430,000 

 

明昭投資(股)股票 4,943,000股 
 

  
QUADMAX 

INVESTMENT 

CO.,LTD. 

    50,000,000  明怡投資(股)股票5,000,000股 

  和泰汽車(股)   2,000,000  現金 

     25,667,426  現金股利提存 

106.12.28     20,000,000  現金股利提存 

  丁焦桐遺產   2,800,000  創楹投資(股)股票280,000股 

  丁焦桐遺產   1,000,000  拓德投資(股)股票100,000股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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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法院登記日期  捐贈人   金額  來源 

  陳蘋華   1,480,000  拓德投資(股)股票148,000股 

107.06.15  陳蘋華   500,000  明怡投資(股)股票50,000股 

107.10.01     20,000,000  現金股利提存 

107.10.01  和泰汽車(股)   2,570,000  現金 

109.04.10     11,550,000  會務發展基金準備轉列 

     1,530,350  
累積餘絀提存-台新金(戊特二)

股票30,607股 

109.11.07     20,000,000  現金股利提存 

     43,184,920  
拓德投資(股)股票按公允價值

調整 

110.01.06     23,000,000  現金股利提存 

110.02.24  麥秀林   6,990,000  嘉宜(股)股票300,000股 

  蔡宗源   3,495,000  嘉宜(股)股票150,000股 

  劉桂香   12,815,000  嘉宜(股)股票550,000股 

  麥秀林   2,040,500  創楹投資(股)股票70,000股 

  合計   ＄ 521,412,942   

        

2. 

項  目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基金-定期存款  ＄ 182,829,312  ＄ 182,829,31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26,808,210   126,808,21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11,775,420   211,775,420 

合計  ＄ 521,412,942  ＄ 521,41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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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受限淨值 

項  目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累積結餘  ＄ 24,188,490  ＄ 16,432,667 

指定用途淨值   24,600,000   -  

本期餘絀   8,868,469   32,355,823 

合計  ＄  57,656,959  ＄  48,788,490 

指定用途淨值係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之規定，經民國111年5月13日之董事會通過民國110年度結餘經費具體運用計

畫書，就民國110年度之保留經費33,051,448元運用於民國111年度至民國114

年度與本基金會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支出。 

保留經費運用情形表 

結餘款年度 報請主管機關洽

商財政部同意(變

更)核准函 

經費(變更

後)使用期

間(年度) 

截至上年度

止累計實際

執行數(b) 

本期實際執

行數(c) 

截至本年度止

累計實際執行

數(d=b+c) 

尚未執行數

(e=a-d) 

備

註 

結餘款(變更

後)金額(a) 

110 111/7/8衛授家字

第 1110015340號 111-114 - 8,451,448 8,451,448 24,600,000  

33,051,448 

註: 本期實際執行數之相關支出項目請詳民國 111年度功能別費用表。 

（九）股利收入  

公司名稱   111年度   110年度 

福懋  ＄ 140,000  ＄ 140,000 

中華電   1,433,088   1,339,166 

中鋼   972,455   94,109 

兆豐金   1,634,165   1,844,272 

台新金   968,537   850,209 

新產   3,200,000   1,950,000 

和泰車   29,058,120   24,699,402 

台新戊特   121,345   121,345 

台新戊特二   58,153   58,153 

和裕投資(股)   7,000,000   6,500,000 

合計  ＄ 44,585,863  ＄ 37,59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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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得稅費用(利益)  

1.民國 111 年度及 110 年度，本基金會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暨行政院頒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

規定，除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2.所得稅費用(利益)構成項目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當期所得稅費用       

  依稅法預計營利事業所得稅  ＄ 129,014   ＄ -  

五、投資相關資訊 

1.截至民國 111年 12月 31日，本基金會投資金額相關資訊如下： 

項  目   購買金額   受贈金額  合計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 112,862,907  ＄ 14,529,060  ＄127,391,96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   211,775,420  211,775,420 

合計  ＄ 112,862,907  ＄ 226,304,480  ＄339,167,387 

2.截至民國 110年 12月 31日，本基金會投資金額相關資訊如下： 

項  目   購買金額   受贈金額  合計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 112,279,150  ＄ 14,529,060  ＄126,808,21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   211,775,420  211,775,420 

合計  ＄ 112,279,150  ＄ 226,304,480  ＄338,583,630 

         

3.截至民國 111年 12月 31日止，本基金會尚未購買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上市櫃股票， 

有關主管機關核准情形如下： 
        

主管機關核准字號   投資限額 

民國99年11月4日內授中社字第0990023450號  ＄ 6,416,203  

民國100年1月6日內授中社字第0000000296號   7,280,359  

民國100年8月24日內授中社字第1000018669號   19,050,000  

民國102年1月11日台內社字第1010398434號   20,000,000  

民國102年6月5日台內社字第1020194064號   36,500,000  

民國103年5月23日部授家字第1030009884號   28,535,080  

民國106年6月21日社家婦字第1060014550號   55,863,187  

合計  ＄ 173,64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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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 

    無。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1.截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會因租賃開立未到期票據，金額為1,055,800

元。 

2.截至民國110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會因租賃開立未到期票據，金額為502,200

元。 

3.民國 110 年度，本基金會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低於基金之每年孳 

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經衛生福利部民國 111 年 7 月 8 日衛授家字第

1110015340號函同意 110年度結餘款保留於民國 111年度至 114年度使用之計

畫，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故未

認列相關所得稅費用及負債。 

八、捐贈之對象及金額 

序 號  受  贈  單  位  金    額 

1  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  $ 1,500,000 

2  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慧   100,800 

3  財團法人嘉義縣私立天主教安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500,000 

4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500,000 

5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救星教養院   833,040 

6  財團法人基督教救世軍   1,500,000 

7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附設桃園市私立愛家發展中心   1,930,061 

8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2,500,000 

9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10,000,000 

10  財團法人邱創煥文教基金會   300,000 

11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中心   2,500,000 

12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   2,200,000 

13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2,500,000 

14  個案補助   616,024 

合  計    $ 29,479,925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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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嘉宜社會福利基金會 

其他揭露事項及說明 

民國111年度及民國110年度 

（除另予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與相關資訊 

 

項目名稱   111年度   110年度 

車馬費  ＄ 100,000  ＄ 28,000 

職工福利   80,000   70,000 

合計  ＄ 180,000  ＄ 98,000 

 








